
中国旭阳集团用水节水管理制度 

为加强集团用水管理，杜绝浪费，合理利用水资源，保障各园

区/公司生产及生活的正常用水，推进集团节约水资源，落实绿色低



用水节水管理网络图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用水节水岗位责任管理与考核 

（一）集团用水节水管理部门职责： 

1. 组织贯彻国家用水节水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，制定适用于集

团的用水节水管理制度、标准并推动实施。 

2. 负责编制集团节水工作发展规划与年度计划，并组织落实。 

3. 



1. 分析本单位用水现状，挖掘节水潜力，制定并落实节水措

施。 

2. 加强用水过程管控，推动水资源循环利用。 

3. 开展节水宣传，营造节约用水的良好氛围。 

4. 负责水计量器具的维护保养与用水数据记录。 

（三）考核与奖惩： 

1. 由集团用水节水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考核，对各园区/公

司进行年度评价并提出初审意见，报领导小组审定。 

2.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用水统计台账、实际水耗与目标对比、节

水宣传、制度建设与措施落实等。 

3. 对节水成效显著的单位与个人予以表彰奖励；对考核不合格

的予以通报批评，并纳入绩效评价。 

三、用水节水统计管理 

1. 用水统计工作须遵循统计法律法规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、及时。 

2. 集团生产技术部设专职统计员，负责用水数据的汇总、分析

与报送。 

3. 各园区/公司设兼职统计员，建立用水台账，做好原始记录

与管理。 

4. 领导小组办公室每月编制水耗统计与分析报告，提出改进建

议。 

四、供水管理 



1. 集团供水系统由集团生产技术部统一协调，各园区/公司具

体负责日常运行。 

2. 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私自改动公共供水管路、拆装水表或擅

自操作阀门，违者按制度处罚。 

3. 各园区/公司应爱护供水设施，杜绝“长流水”。 

五、生活用水管理 

1. 集团全体员工均应做到人走水关，违者视情节处以人民币 50

元以内罚款。 

2. 严禁人为破坏用水设施，违者处以人民币 100–300 元罚

款。 

3. 公共浴室等场所应安排专人管理，对不服从管理的人员报送

监察部门处理。 

六、各园区/公司用水管理 

1. 各园区/公司用水须提前向主管用水管理部门申请，批准后

装表供水。施工单位用水须经审批并预估水量。 

2. 严禁私拆、改水表及管路，违者对单位处以人民币 200–

5,000 元罚款，个人视情节处理。 

七、水网维护 

1. 各园区/公司应指定专人负责水管及设施的日常检查与维

护。 

2. 发现故障须立即抢修并上报，不配合者视情节处罚。 



3. 各园区/公司用水管理人员负责全公司巡检，有权对不配合

单位停止供水。 

4. 停用水须申请抄表并按规范处理管路。 

5. 未经许可施工导致管道损坏的，对单位处以人民币 500–

3,000 元罚款。 

八、附则 

1. 本制度适用于中国旭阳集团有限公司及所有下属单位。 

2.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3. 本制度由集团生产技术部负责解释。 

 

 

中国旭阳集团有限公司 

2025 年 12 月 19 日 

 


